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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杨琼玲 袁素钦

案例：“感谢城步检察院
帮助我们这么快就拿回了血
汗钱……”9 月 1 日上午，务
工人员刘师傅来到城步苗族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将一面
写着“执检为民，彰显正义”
的锦旗送到办案人员手上。

刘师傅是城步苗族自
治县西岩镇水清村2组低保
户，患有糖尿病，需要常年
服用药物治疗。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2 月，刘师傅在
西岩镇一个易地搬迁项目
中使用拖拉机帮某公司转
运建筑材料，按照约定，应
该获得转运费及劳务工资
10000 元，但却遭到该公司
无故拖欠。2020 年 8 月，刘
师傅不得已向城步苗族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
部反映了情况。该院立即安
排工作人员了解项目建设
和资金支付情况，仅用10个
工作日，便帮助刘师傅顺利
拿回了转运费和劳务工资，
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今年以来，城步苗族自
治县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执法办案理念，积
极开展支持起诉工作，重点
加大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
办理力度，目前共办理 6 件
支持起诉案件，为 6 名农民
工追回工资5万余元。

“‘支持起诉’本来只是
一种检察手段，但近年来在
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它越来
越成为一把捍卫社会公平正
义的利剑。”城步苗族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唐杰表示。

◆以案说法

“支持起诉”：一把捍卫公平正义的检察利剑

9月2日，邵阳公安2020猎豹突击队拉动演练在邵阳县金江湖畔进行。
9 月 1 日下午，参加演练的猎豹突击队员分别从各县市区驻地赶至集结地，开展 3 公里急行军和山地搜索演练，当

晚在金江湖畔搭建野战帐篷宿营；9 月 2 日演习开始前，猎豹突击队列队举行了装备展示：防暴装甲车、作战指挥车、运
兵车、后勤保障车、防暴枪、高精度狙击步枪等精彩亮相，展示了近年来我市公安系统特警装备建设的丰硕成果。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邓琢玲 陈启 周广 摄影报道

记 者 陈 星

通讯员 刘慧隆

本 报 讯 8 月 28
日，一直恶意抗拒执行
的苏某兰与苏甲姑侄
俩，在被大祥区法院司
法拘留15日后，又因为
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而被大祥区公安分
局刑事拘留。

此时，两人才认识
到法律不是闹着玩的，
除了低头认罪，还委托
家人立即将 60 多万元
执行款交到大祥区人民
法院。

8 月 31 日上午，申
请人苏乙（未成年人）和
妈妈向法院送来了真诚
朴实的感谢信。

被执行人苏甲与
申请执行人苏乙本是
同父异母的兄妹，苏某
兰 是 二 人 的 姑 妈 。
2018年11月，苏甲与苏
乙的父亲苏某平在湖
南省某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部工地工作时，不
幸从高层坠地死亡，该
项目部随后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
计115万元。

受苏甲的委托，姑妈苏某兰一
次性领取了该赔偿款。后苏乙多次
向苏甲和苏某兰要求获取自己应得
的份额，却屡遭拒绝。

2019 年 11 月 11 日，经二审法
院判决，被执行人苏甲、苏某兰应返
还苏乙应得款项共计609530元。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
警多次前往被执行人居住地找人，
但住在城区的被执行人玩起了“躲
猫猫”，一直未找着。

另外查明，赔偿款已被苏甲和
苏某兰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前从
银行取走。

2020 年 8 月 12 日凌晨 6 时，执
行干警再次到被执行人苏某兰住处
找人，将正搭乘摩托车途经邵阳市
汽车南站的苏某兰逮个正着。

8 月 17 日，苏甲迫于压力到法
院投案，两人均被司法拘留。

尽管如此，姑侄二人仍然执
迷不悟。既不愿意交出苏乙应得
的赔偿款，也不配合法院的劝导
工作。苏某兰的家人一边揣着几
十万元现金在手，一边心存侥幸
地观望。作为侄儿的苏甲甚至与
人在微信里赤裸裸地扬言，大不
了就是坐牢。

面对如此不尊重法律的被执行
人，大祥区法院决定“极限施压”，将
二人涉嫌拒执罪的事实和证据移送
公安机关，坚决打掉二人的侥幸顽
固心理。

公安机关受理后迅速立案，与
大祥区法院紧密衔接，司法拘留结
束即转为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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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黄荣科

本报讯 “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对你的
住宅进行搜查。”8 月 26 日，新宁法院执行
局负责人向被执行人李某慧宣布搜查令并
出示工作证后，执行局干警对被执行人住

宅进行搜查。
2016年4月，新宁法院审理判决，由李

某慧等 5 人在判决书生效 10 日内共同偿
还李某明 90 万元，李某慧另外偿还 10 万
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申请人与部分
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仅李某慧与贾某
未履行义务。2020 年 8 月 13 日，该案恢复
执行，执行标的为 40 万元。该案恢复执行

后，申请人向该院提供被执行人李某慧的
财产线索，为切实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新宁法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对被执
行人李某慧的住宅进行搜查，当场搜出人
民币1万元。

在搜查过程中，李某慧被法院的强制
执行所震慑，全程配合法院搜查工作。搜查
结束后，承办人对其进行问话，并耐心做被
执行人工作，向其释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
生效判决的法律后果。尔后，被执行人与申
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在15日内将
该案履行完毕。

强制搜查 严肃执行程序

什么是支持起诉？支持起诉
是指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
民事权益的行为，当事人存在自
身难以克服的困难，经当事人申
请，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权益受
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
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
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
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支持起诉的案件范围包
括：请求给付劳动报酬的；请求
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
金、救济金的；因工伤事故、雇员
受害、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
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事故造成人

身伤害请求赔偿的；因实施见义
勇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主张民事权益的；因遭受家
庭暴力、虐待、遗弃，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主张权利的；请求给付
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残疾
人、未成年人、老年人、低保户请
求侵权赔偿的；其他确需支持起
诉的案件。

检察院怎么参与支持起诉案
件的庭审？经接受支持起诉的人
民法院同意，人民检察院可以参
加人民法院的庭审活动。检察人
员出庭应宣读《支持起诉书》，对
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
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提出的
问题予以说明，但不参与法庭调
查和法庭辩论，以保障双方当事
人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平等。

检察官（城步检察官杨祖强）说法


